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关于

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

暨元旦节前安全检查的通知

南建安监〔2020〕35号
各监督室，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和区各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奋战一百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全力做好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管控，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按照《广东省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印发<秋冬季建设工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的通知》、《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严格落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六不施工”要求的通知》（粤安办〔2020〕151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吸取天“11·1”铁路桥坍塌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2020〕73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领域“奋战一百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暨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行动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0〕56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局关于迅速开展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0〕49号）等文件要求，我站决定于12月组织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暨元旦节前安全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37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号）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等。

二、检查计划

（一）检查时间：2020年12月7日至11日。
（二）检查范围：我区在监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是存在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建筑起重机械等重大危险源内容的在建工地。
（三）组织架构：

为加强本次专项检查的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工作实效，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我站黎俭浦站长担任，副组长由陈宇鸿、马健生、吕耀森、罗耀谦等站领导担任，各监督室负责人担任小组成员。
（四）检查安排：

本次专项检查参照我站“三随机一公开”形式开展，每天由系统随机抽取一组检查人员及两处检查工地，每天聘请三名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查专家协助检查，分别采用附件表格进行现场检查记录，检查结束后将现场检查资料交项目监督组跟进，复印件交技术室进行汇总。
三、检查内容

（一）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由监督员检查）

检查建设、监理、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租赁等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各方责任主体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检查其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安全检查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制定节假日期间人员值班值守情况，建立节日期间施工安全巡查制度并落实人员职责情况等。

（二）深基坑工程（由专家检查）

1.抽查基坑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批及专家论证；

2.基坑深度一倍范围内禁止搭设临时板房或堆放其它荷载，确需搭设或堆载的，须取得书面设计文件；

3.深基坑第三方监测单位情况。第三方监测单位是否具备相关资格，是否按要求将监测数据录入佛山市深基坑第三方监测信息系统。监测数据超出预警值或控制值时是否上报工程监管部门，是否组织参建各方及论证专家进行专题研讨，形成书面记录，是否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4.抽查相关单位的施工监测、安全巡查、分段验收、旁站监理等履行主体责任的记录。

（三）脚手架工程（由专家检查）

1.脚手架基础的地基垫层、架体与结构物的连接、转角及门洞部位是否满足规范及方案要求；

2.脚手悬挑部位是否满足规范及方案要求；

3.脚手架水平及外立面防护是否满足规范及方案要求；

4.脚手架使用的钢管、构件及安全网等的复检报告情况。

（四）模板支撑工程（由专家检查）

模板工程企业和项目要落实“五个必须”（必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审批或论证、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必须按施工方案施工、必须经验收合格方可进入下道工序）。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1.是否编制了专项施工方案。方案编制人是否为相关专业人员，方案是否依据规范标准编制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方案是否按规定审批或是论证。方案审批人是否为企业技术负责人；论证后修改的方案是否再次审批；相关单位和人员是否按照要求进行签字盖章；

3.是否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交底人是否为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接受交底人是否为班组全员并签名留证；

4.是否按专项方案施工。是否按照方案流程施工，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出现方案和实际不符的“两张皮”现场；

5.是否经过验收合格后才进入下道工序。参加验收人员组成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要求；验收是否量化，验收签名等是否记录在档；

6.支撑材料（杆件、扣配件）质量是否合格，间距及部距是否过大；

7.纵横向水平杆和剪刀撑是否符合规范；

8.底部基础是否按方案要求进行铺垫，悬挑部位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五）起重机械安装及拆卸工程（由专家检查）

1.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安装(含拆卸)告知、使用登记是否按规定执行；

2.安装人员、司机和信号司索工是否持有有效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3.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顶升(包括加节、附墙)、拆卸作业前，施工总承包、监理单位是否与安拆单位按规定落实技术交底；

4.安装拆卸过程是否严格按照专项方案及作业规程实施；是否按规定进行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定期检测。

（六）有限空间作业（由监督员检查）

重点就“七不准”（未经风险辨识不准作业、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不准作业、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不准作业、没有监护不准作业、电气设备不符合规定不准作业、未经审批不准作业、未经培训演练不准作业）的禁止行为开展检查。

1.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风险辨识,不掌握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及危险有害因素，未建立管理台账；

2.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作业过程中，未采取连续通风和检测措施；

3.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监护人不在现场或未与作业人员保持联系；

5.有限空间作业场所电气设备不符合防爆、安全等规定；

6.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未经企业负责人审批作业；

7.作业人员未经培训合格、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应急预案、现场未配备应急救援器材、未开展应急演练。

（七）工地疫情防控（由监督员检查）

检查各方责任主体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是否编制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检查专职人员配置和防疫物资保障情况，是否落实人员健康监测，是否进行施工区域封闭管理，是否开展卫生清洁、防疫消杀等防控措施，有无进行防疫宣传教育等。
（八）扬尘防治工作（由监督员检查）

检查是否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是否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落实防治措施，施工工地是否按要求设置连续围蔽，是否设置喷淋系统并运行正常，是否落实裸土覆盖、洒水降尘、湿法作业等。
四、工作要求

我区在建工程项目各方责任主体应高度重视，迅速落实，认真按照本次专项检查的内容，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要切实加强在建工地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进一步落实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各项管理规定，并要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牢固树立红线意思和底线思维，坚决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我区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稳定向好。
各监督室要提高认识，通力配合，严正执法，要将此次专项检查内容传达至各工程项目，督促各在建工地按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切实落实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制度，重点抽查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及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情况，以安全监管高压态势不断强化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对检查中发现存在较大以上安全隐患的，要立即要求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如发现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检查结束后，各检查小组应在2个工作日内整理相关检查资料，相关照片、视频等证据材料应附在整改通知书后一并交项目监督组跟进处理，复印件交技术室汇总后进行通报。
附件：1.房屋市政工程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表

2.在建工程疫情防控措施检查表
3.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现场检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2020年12月4日        
抄送：黄玮瑜副局长，质安股。

附件1

房屋市政工程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所在镇街
	
	工程进度
	

	检查内容
	检 查 情 况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情况
	

	深基坑工程
	

	脚手架工程 
	

	模板支撑工程
	

	起重机械安装及拆卸工程
	

	有限空间作业
	

	其他问题情况
	

	处理意见
	□ 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及跟踪落实。

□ 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NO.               ），责令限期整改，监理单位复查后将整改情况报监督站。

□ 发出《责令停工通知书》（NO.               ），责令暂时停止施工（暂时停止使用）。

□ 记分情况：对施工企业记      分，对监理企业记      分，对项目管理人员共发出记分通知书      份，共记      分。

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在建工程疫情防控措施检查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红线内宿舍
	栋,合计       ㎡,可容纳       人

	红线外宿舍
	栋,合计       ㎡,可容纳       人

	所在镇街
	
	是否开工
	

	自查内容
	检查情况

	是否由建设单位牵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施工单位是否设置疫情防控专员。
	

	是否编制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健康检查、防疫消杀、信息登记和宣传教育等工作的分工和责任，开展应急演练。
	

	监理单位是否审查项目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并对落实情况督促检查。
	

	是否配备充足的卫生防护物资
	不少于5天的普通级别防护口罩
	

	
	测温枪
	

	
	医用酒精/消毒液及其他防护用品
	

	是否落实施工现场全封闭管理(唯一的出入口进出，限制非本工地人员及车辆进入工地，出入口应设置防控卡点，防控卡点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制度，所有进入工地范围内的人员比须测量体温，并做好相关的信息登记）。
	

	是否设置体温检测点(必须在工地大门出入口、生活区出入口、隔离观察区出入口设置体温检测点，加强工地人员身体检查，建立全体人员体温测量登记册，每日至少对每人体温测量 2 次并登记）。是否设置隔离观察间。
	

	是否建立返岗人员台账 (填写《在建工程节后复工返岗人员花名册》) 、签订《落实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承诺书》。
	

	人员是否正确佩戴口罩，废弃口罩是否设置专用垃圾桶回收。
	

	是否对工作场所、工地食堂、宿舍、浴室、厕所等公共场所进行全面卫生清洁、消毒杀菌和通风。 
	

	是否落实疫情防控宣传教育（通过短信、微信、朋友圈、网络教学等方式，及时向全体待返岗人员宣传培训疫情防控要求，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在公告栏、宣传栏、各出入口，工作场所、工地食堂、宿舍等公共场所张贴疫情防控海报或警示标志）。
	

	是否落实防聚集性活动措施，例如分班分散作业，改变就餐、会议形式，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超过6人等。
	

	工地食堂工作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佩戴合格口罩；是否为施工人员提供饭前洗手的必要盥洗设施和洗手液。工地集体食堂就餐人数为50人及以上的是否领取餐饮服务许可证。
	

	是否配备健康管理员,对每个返岗人员通过“粤康码”进行登记，并建立一人一档员工健康档案，如实填写健康情况、流行病学史等各项信息，并详细记录员工自何处返回，15日内是否途径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
	

	是否按要求对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未抵（返）南海人员的劝导，要求其在疫情防控期间暂时不返回南海。对拒不服从劝导的员工，是否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是否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疫情防控协议书，明确各自的防控职责并加强监督管理。
	

	其他情况：


	相关处理情况统一填写在附件1中。

检查人员：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年   月  日
	施工总承包单位:
     年   月  日
	分包单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年   月  日


附件3
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工地
扬尘污染防治现场检查表
                                          年   月   日
	工地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施工情况
	正常施工□、部分施工□、停工□

	工地扬尘
类型
	□建筑工程    
□拆除工程     □混凝土搅拌站

	工地区域
	      □桂城   □狮山  □大沥
      □里水   □丹灶  □西樵 □九江

	项目
	污染防治要求
	落实
措施情况
	备注

	
	
	合格
	不
合格
	

	现场围蔽
	1*.采用连续围蔽
	
	
	

	车辆出入口设置降尘措施
	2.张贴扬尘防治信息公示牌
	
	
	

	
	3.车辆进出使用洗车槽
	
	
	

	
	4.设置沉淀池
	
	
	

	
	5*.配备高压水枪且施工车辆净车出场
	
	
	

	道路积尘
	6*.施工道路硬底化且无积尘
	
	
	

	
	7.周边道路无遗洒
	
	
	

	施工洒水情况
	8*.施工作业采用湿法作业
	
	
	

	
	9*.围挡设置喷淋系统
	
	
	

	裸土抑尘
	10*.覆盖抑尘或定时洒水保持土体湿润
	
	
	

	
	11.防尘网规格达标
	
	
	

	高空抑尘
	12.楼层做好洒水工作，不起灰尘
	
	
	

	
	13.密目式安全立网完整、清洁，没有明显污迹
	
	
	

	科技抑尘
	14.安装视频在线监测系统
	
	
	

	
	15.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
	
	
	

	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
	16*.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未发现有冒黑烟情况
	
	
	

	
	17.购买合格油品并保留发票以及做好油品管理台账
	
	
	

	检查结果
	
	
	带*项次评定为不合格时，该项目评定为不合格。

	检查人员签名
	（检查单位：          ）

	被检查人员签名
	




